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	

國立臺東大學學生會社團活動經費申請辦法 
民國 105年 05月 26日第十屆學生議會五月常會訂定通過全文十四條 
民國 107年 11月 19日第十三屆學生議會十一月常會修正第 5、6、9條 

民國 112年 05月 17日第十七屆學生議會五月常會修正第 8、11、12、17條 

第 1 條	 	 為推廣校內社團活動之發展，提升活動品質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2 條	 	 本辦法所稱社團：依據《國立臺東大學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》所成立學
生自治性之組織。 

第 3 條	 	 本辦法所定之審查單位為學生會財務部與社團部。 

第 4 條	 	 本辦法所定之審查委員為學生會財務部與社團部之幹部。 

第 5 條	 	 1	 本辦法經費來源為每學期由財務部以歷屆結餘專款專用編列經費，為
「社團補助款」經費每學期初不得少於五萬，沿用於各屆學生會，金額

不計入國立臺東大學學生會歷屆結餘經費管理辦法之提領金額。 

2	 本辦法剩餘經費應納入結餘款項，並不得挪用至此補助外之其它用途。 

3	 本辦法所稱之經費單位均為新臺幣。 

第 6 條	 	 每學期各社團可申請之補助金額上限為新臺幣伍仟元。 

第 7 條	 	 本辦法補助之社團，社團幹部需至少達到佔 30%人數，為已繳交當學年度
學生會會費者，方可申請之。 

第 8 條	 	 審查單位須於社團提交補助申請後，以活動企劃書（須有活動流程表、經
費總預算表、校外活動申請表）進行審查。 

第 9 條	 	 本辦法之補助項目不包含慶功宴，其他項目由審查委員共同認定。 

第 10 條	 	 審查單位須於社團提交補助申請後，以活動企劃書（須有活動流程表、經
費總預算表）進行審查。 

第 11 條	 	 各社團申請本辦法之補助款，需於活動開始至少兩週前（含假日）繳交活
動企劃書（需有活動流程表、經費預算表、校外活動申請表）以及課外組

活動申請單，並附上學生會社團活動經費補助申請表，以便審查單位審

查。 

第 12 條	 	 社團負責人將申請表、活動企劃書、社團幹部名冊、總預算表及其他審查
單位指定必要申請文件，繳交至審查單位並確認確實收訖後，需於本會通

知之時間至指定地點參與審查會議。 

第 13 條	 	 審查單位需於收到補助申請後一週內，由社團部、財務部分別指派至少一
位擔任審查委員，並邀請該補助申請案之社團負責人及活動總、副召作為

列席人，共同召開審查會議。 

第 14 條	 	 社團須於活動結束後兩週內（含假日），繳交活動成果資料，活動成果資
料內容如下： 
一、 成果報告書 1份（採用課外組格式）。 
二、 黏貼憑證（收據請勿使用估價單，需附店章、私章、統編或身分證字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	

號，此外收據請依日期浮貼，備註補助項目）。 

第 15 條	 	 本辦法之補助採實報實銷制，故經費核發需待至社團負責人將成果資料繳
交完全後，由審查單位通知領取。 

第 16 條	 	 1	 社團於本學期無故缺席社系長大會兩次以上，則取消下一學期本項經費
補助。 

2	 社團於每學年度上學期出席社系長大會，較其次數多者依序分別給予獎
勵新臺幣參仟元、壹仟元、伍佰元，如次數相同則以抽籤方式決定獲獎

者。 

第 17 條	 	 此經費與課外活動指導組經費申請並無重複，故可同時申請。 

第 18 條	 	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通過經會長公佈後生效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